南政文〔2021〕36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园
三期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的批复
南安市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关于审批《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园三期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的请示》（南资源〔2021〕96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片区控规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规划确定的范围、功能定位、空间结构。

（一）区位及范围：位于南安市区西南部，规划总用地面积70.74 公顷（合计1061亩），东西四至：规划区北起成功科技工业园二期南部边界（即规划纬一路），西面、南面紧靠自然山体，东至彭美村山仔前及规划经一路。

（二）功能定位：产业特色上以发展机械电子、现代医药、纺织服装等企业为主导，最终形成南安市高档次、成规模的特色型产业园区。

（三）布局结构：规划形成：“一心、两轴、多组团”的空间布局结构。 一心：即配套服务中心，以行政办公功能为主； 两轴：即横九线区域交通发展轴、贯穿规划区南部排洪渠及两侧绿化带形成的景观带； 多组团：即以道路及道路绿化带、排洪渠景观带所分隔开的各个生态工业小组团。

二、请你局按法定程序实施规划管理和监督，合理利用区内空间资源，统筹安排各项用地，配套完善基础设施，促进产业集聚和升级转型，加速城市发展。

三、经批准后的《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园三期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是该片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依据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严格遵守，不得擅自改变。实施中如有变更和调整，应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
四、规划在批准后应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南安市人民政府

2021年4月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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